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教育機構 

環境教育人員 100 小時訓練班暨 30 (+3)小時研習班 

招生簡章 

一、 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本校「國立東華大學辦理推廣

教育實施要點」。 

二、 目的： 

    自環境教育法通過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需求相當殷切，本校為能有效協助

環保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單位、環境教育認證設施場所及機構所需環境教

育人員認證事宜，本校特舉辦「自然保育環境教育人員訓練班」，以協助解決國內

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缺乏之窘境。 

三、 招生班別：非學分班。 

四、 招生對象： 

(一) 對於環境教育推動有興趣及欲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社會大眾(任何背景

皆可)。 

(二) 訓練認證： 

1、 研習班：欲透過學歷或經歷認證，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可單獨報名本班。 

(a)由學歷途徑取得認證資格: 環保署規定之八大領域相關大專以上學分(不含

高中)，修足滿十八個學分。欲查詢自己所修過課程是否符合環保署認定，

可查詢下列網址: https://eecs.epa.gov.tw/front/DClassquiry.aspx 

(或搜尋關鍵字: 環境教育申辦系統 專業領域課程查詢) 

(b)由經歷途徑取得認證資格:在環境相關領域之機構(不包含學校正規教育單

位)，工作或志工經歷達兩年以上者。 

備註：本課程完訓後，僅取得研習時數證明，並非直接能拿到環境教育人員

認證；欲取得環教人員認證者，須持研習班時數證明並搭配學歷或經歷其中

之一證明，向環訓所申請認證。 

 

2、 訓練班：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法認證及管理辦法」第九條以「訓練」

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且已上過環境教育研習班，合計時數 30 小

時(含)以上者，可單獨報名本班別。 



                                                                              

五、 招生人數： 

預計 30 人，若截止日未滿 30 人則不開班；如成團，課程將於 113 年 3 月至 4 月

間周末進行。 

六、 課程規劃 (僅供參考，課表及授課講師將於正式上課時公布) 

 (一) 30+3 小時研習班  

研習班課程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班務說明 

核心科目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及其推動現況 

環境教育者的預備-認識地方、議題及學習者 

環境教育推動途徑 

環境教育法規 

環境倫理 

環境倫理介紹 

環境倫理與環境議題 

環境倫理的實踐 

環境教育 

教材教法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解說規劃與執行 

環境教育方案的規劃與推動 

環境教育的評量 

其他 環境概論 

 

 (二) 90 小時訓班  
自然保育 
訓練班課程 

課程類別 課程名稱 

實務訓練 
行動經驗與 
實務訓練 

生物多樣性保育概念活動 
保育教育課程方案規劃與設計 
環境傳播、解說和宣導活動 
戶外學習與參訪 

專業科目 自然保育 

自然保育基礎概念 
自然保育典範轉移 
臺灣自然保育的回顧與案例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保育 
地形、地景與保育 
國際保育公約與組織 
生物多樣性資訊 
島嶼生物地理學與自然保護(留)區 
外來入侵種的危害與防治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 
在地參與和社區共管 



                                                                              

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里山倡議 
生物多樣性永續利用-生物科技與永續農業 
生物多樣性經濟價值評估 
綠色產業與生物多樣性 

七、 上課地點：本校壽豐校區環境暨海洋學院 

八、 報名方式：一律採取網路報名；報名連結另行公告。       

九、課程費用：研習班 8,000 元/人；訓練班 16,000 元/人 

（包含學費、教材費，不包含餐費）。 
**同時報名研習班及訓練，課程費 20000 元。 

十一、 學費優惠辦法：本課程因經費因素，不依本校「推廣教育班優惠辦法」  

十二、 其他事項： 

    (一)  本班次為非學分班，不授予學位證書。 

    (二)  退費辦法： 

 1. 須填寫退選申請書並且攜帶已領取之教材，並且攜帶您已領取之教材，於上班時間

向承辦人員提出申請，以送達本處之時間為申請時間。 

 2.已購置之教材費不予退費。 

 3.學費之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 

   (1)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2)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數。 

   (3)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不予退還。 

 (三)  本中心有權視實際需要調整課程，若遇颱風依人事行政局之標準停

課，不再另行通知，並採補課方式進行。 

十三、 課程聯絡人： 

以上課程若有疑問，請洽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暨海洋學院環境教育中心 洪嘉亨專員， 

電話：03-8633341 

手機：0983716800 

E-mail：611154019@gms.ndhu.edu.tw  

(上班時間為週一至五 9:30-18:00，辦公室無人或專員出差時請撥收手機) 

十四、 交通資訊 

(一) 本校交通方式請參考下列網址：http://ppt.cc/F2RRL 



                                                                              

 

環境學院 

  (二) 上課地點：環境學院校園位置示意圖 



                                                                              

   (三)上課教室：環境學院 A128 教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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